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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维丝昵医疗器械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

接管通知
（2026）维丝昵破管字第 1 号

福建省维丝昵医疗器械用品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股

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、财务人员、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清算义务人：

2026 年 5 月 26日 ， 福 建 省 宁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作 出

（2026）闽09破申146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福建省维丝昵医

疗器械用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维丝昵公司”）破产清算申请并

指定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负责审理。同日，福建省宁德市中

级人民法院经采取轮候方式选任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指定福建

子泰律师事务所担任福建省维丝昵医疗器械用品有限公司管理

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相关规定，管理人具有接管

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的法定职责，债务人及其法定

代表人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财务人员、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及财产持

有人、占有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应当配合管理人接管，及时向管理人移

交债务人的相关财产和资料。现管理人通知你（你单位）于收到本通知

起三日内与管理人联系，并向管理人移交维丝昵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如下

财产及资料：

（1）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的实物财产及其权利凭证；

（2）现金、银行存款、有价证券、全部银行账户印鉴、银行票据、

银行开户许可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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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知识产权、对外投资、特许权等无形资产的权利凭证；

（4）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、法定代表人

名章及其他印章；

（5）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书及各类资质证书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与债务人经营业务相关的批准、许可或授权文

件；

（6）总账、明细账、台账、日记账、会计凭证、重要空白凭证、

会计报表等财务账簿，以及审计、评估报告，网银、网银密码、网银支

付器等资料；

（7）章程、管理制度、股东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、监事会决议以

及内部会议记录等档案文件；

（8）各类合同、协议及相关债权、债务等文件资料；

（9）诉讼、仲裁案件的相关材料；

（10）人事档案文件；

（11）电脑数据和授权密码；

（12）其他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》第八条规

定，债务人拒不移交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

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，并可以就债务人应当移交的内容和期限作出裁

定。债务人不履行裁定确定的义务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执

行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搜查、强制交付等必要措施予以强制执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自人民法院受理破

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，债务人的有关人

员承担下列义务：（一）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

文书等资料；（二）根据人民法院、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实回



管理人通讯地址：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闽东西路一号中融誉府2幢905室

联系人：黄律师159800806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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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询问；（三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；（四）未经

人民法院许可，不得离开住所地；（五）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。前款所称有关人员，是指维丝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财

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

申请后，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

付财产。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

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，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，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

付财产的义务。

综上所述，清算义务人如有拒不移交或其他导致清算工作无法进行

的行为，清算义务人将承担无法清算的法律责任。管理人也将依法履职，

提请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七条、第

一百三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二条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

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》第六条、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

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等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

责任。

特此通知！

福建省维丝昵医疗器械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


